1、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。
2、投标人须为国际汽车工作组（IATF）官方认可的认证机构，列入IATF官网“全球认可认证机构名录”，须提供IATF授权证明文件或官网名录截图
3、投标人须具备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（CNCA）颁发的《认证机构批准书》或完成境外认证机构备案
4、投标人已按第6版认证规则完成转版，具备按第6版规则开展审核与发证的能力
5、投标人须提供自2021年1月1日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至少1项IATF 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服务业绩，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及认证证书复印件。
6、投标人须为本项目配备至少1名IATF 16949注册审核员作为项目负责人，提供审核员资格证书复印件。
7、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接受挂靠，不得转包/分包
8、证书有效性承诺
能力与经验要求
1. 项目负责人（审核组长）要求
投标人拟派的项目负责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具备IATF 16949审核员资质证书
[bookmark: _GoBack]具备汽车行业审核经验，至少参与过若干家同类企业的认证审核
需提交审核员资质证书、简历表。
3. 审核团队要求
机构具有提供至少2名注册高级审核员的能力
审核老师需有3年以上且每年至少3次的IATF16949认证审核工作经历
审核组成员应熟悉汽车行业核心工具（APQP、PPAP、FMEA、SPC、MSA）及相关客户特定要求（CSR）




